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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编制说明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要求，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和可用财力现状，系统分析、科学预判，经各乡镇、部门（单位）申报，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完成2026年县级财力支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编制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6年，共有97个单位（其中：乡镇12个，部门（单位）85个，申报项目503个，涉及资金124,725.13万元。根据县级财力现状，通过对申报项目的编审，统筹县级财力资金保障部门预算项目386个，项目支出预算安排资金共计 55263.5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49002.53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6261.00万元 ），其中：乡镇3076.44万元，部门（单位）52187.09万元（含还本付息资金2902.12万元）。
二、编制原则
按照零基预算相关要求，以国家、自治区及市、县重大决策为依据，以综合财力为基础，以预算绩效为核心，区分轻重缓急、坚持有保有压，在统筹平衡的基础上科学安排预算，在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前提下，遵循以下原则：
（一）注重实际需求，科学编制项目预算。坚持“零基预算”原则，逐项审核各项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开支标准，从实际需要出发，积极稳妥安排支出预算，结合财力状况、轻重缓急和项目绩效等情况，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科学编制预算。
（二）取消支出基数，突出保障重点。取消各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基数，全面梳理支出事项，重点审核必要性、可行性、成熟度，完善项目排序机制，集中财力保障县委、政府重点项目和重大事项。在财力许可范围内，按轻重缓急统筹安排支出预算，县财政资金安排人员类支出30215.13 万元，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902.12万元，重大决策部署支出5211.81万元；专项业务类16658.97 万元，其他支出275.50万元。
（三）强化绩效导向，全面落实项目绩效管理。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彭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及《彭阳县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文件要求，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强化人大审查、巡视巡察、审计监督、预算执行、财会监督、绩效评价、预算评审等结果运用，按照“退出、保留、整合、强化”等方式分类调整预算安排，确保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同时，项目绩效目标将随部门预算同批复同公开。
三、编制特点
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工作任务、资金方向和用途，分类测算编制项目支出。
（一）优先保障社会事业类支出。安排教育、卫生健康、养老托幼、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40111.37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支出19117.07万元、退役军人相关支出533.65万元；困难群众、残疾人补助等支出1139.42万元；供热、供水、环卫、交通等领域政府负有责任的支出5076.98万元；应急安全保障等支出2560.24万元；债务还本付息2902.12万元；未列入基本支出的公安干警、协勤、专职消防人员、幼儿园专任教师等工资类支出8781.89万元。
（二）优化保障运转类项目支出。按照保障部门日常运转、基本履职需要的原则，根据部门年度工作任务从严从紧测算安排资金9021.74万元，用于保障部门单位合理平稳运转。
（三）全力保障重大战略实施。在编制项目支出预算过程中，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将落实中央和区市县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及重点战略任务和发展规划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强化重点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县级财力资金重点安排：工业强县战略资金1200万元，其中：重点项目谋划编制经费300万元、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金500万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资金400万元。科技强国战略资金990万元，其中：安排R&D经费660万元，人才专项经费330万元。安全发展资金4998.68万元，其中：安全生产资金1736.44万元、公安执法等相关支出3212.24万元、综治专项工作经费50万元。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由于财政可承受能力有限2026年实施的部分重大项目暂未纳入部门预算。这些重大项目资金需要在年度执行中，发展改革、财政部门会同业务部门将争取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超长期国债资金、或通过新增地方债券资金等多渠道筹集解决，从而推动全县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